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
2023年度项目资助申报指南

[bookmark: OLE_LINK1]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示范引领作用，加速行业复苏，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依据《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章程》及有关配套制度，制定本指南。
一、基金总则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是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发起设立，旨在繁荣我市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精品创作，推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益性、政策性基金。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尊重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创作生产规律，遵循“把握方向、突出重点，面向社会、公开透明”的工作原则，按照“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精品”的要求，着眼大格局、统筹大体系、抓好大剧本、打造大服务、深化大传播、聚力大联动、把握大荣誉、发展大人才，着力推出一批首都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精品力作，努力打造“北京大视听”文化名片。
二、重点资助方向
本次项目征集仅限于2022-2023年度项目申报周期内创作生产的作品。项目资助立足示范性、导向性。重点支持以下六个方向：
一是深化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反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反映实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反映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生动实践的优秀作品；
二是聚焦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围绕迎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改革开放45周年、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粤港澳大湾区”设立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以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有亮点、有影响的重要题材，特别是“三个重大”题材（重大现实题材、重大革命题材、重大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
三是聚焦新时代伟大变革，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围绕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讲述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奋斗历程、平凡人的感人事迹、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表现新时代奋斗者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
四是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时代价值，弘扬中华民族崇德向善、匡正扬善、诚信孝亲、勤劳节俭等传统美德，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作品；
五是聚焦创新精神和举世成就，展示当代中国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阐释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多角度反映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成果，关注信息、制造、基建、生命、能源、空间、海洋等领域前沿科技和重大突破的优秀作品；
六是聚焦新时代首都发展，弘扬首都特色鲜明的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围绕北京文脉传承和时代变迁，反映北京历史和现实文化内涵，比如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传承与发展，首都改革发展进程中涌现的先进典型、道德模范、平民英雄等，展现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人文风貌，具有浓郁北京特色和现实关照的优秀作品。
三、资助范围
广播电视作品资助范围包括：电视剧、电视动画片、电视纪录片、广播电视节目（含广播剧）等剧本创作、生产摄制、宣传推广的扶持和奖励。
网络视听作品资助范围包括：网络剧、网络微短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网络纪录片、网络综艺节目、网络视听专题节目、网络短视频系列节目、网络音频节目（含广播剧）的扶持和奖励。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资助方式分扶持和奖励两类。扶持，分为对剧本创作阶段和对摄制宣推阶段优秀项目扶持。奖励，即对已播出的优秀项目进行相应奖励。
已获得其他市级财政资金资助的项目，原则上不予资助。
四、申报条件
(一)主体资质
1.在北京注册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播出机构，北京市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
2.如有两个以上主体联合申报项目，须以承担主要法律责任的第一出品方作为申报主体，且拥有该项目的评奖申报权、荣誉权。
(二)项目资质
1.电视剧、电视动画片、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微短剧、网络动画片等作品应为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完成备案公示或审查的项目。
2.广播电视节目(含广播剧)原则上应为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创作生产，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区级融媒体中心所属广播电视平台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节目（含广播剧）只设剧本扶持和奖励。
3.电视动画片原则上应为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创作播出，申请扶持项目应为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完成备案并获得总局公示，申请奖励项目应为获得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并在电视频道播出（在央视、卡酷、金鹰、优漫、炫动、嘉佳等六大少儿卫视首播，同时在爱奇艺、优酷、腾讯、哔哩哔哩等网络平台播出并取得较好社会反响，获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季度推优及其他国家级以上奖项的作品优先考虑。）
4.电视纪录片须有完整策划方案、脚本大纲、主创名单，原则上应为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创作生产，并在电视频道首播的作品。在央视和省级卫视首播，同时在爱奇艺、优酷、腾讯、哔哩哔哩等网络平台播出并取得较好社会反响,获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季度推优，列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电视纪录片重点选题和精品项目库，列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记录新时代·北京推荐”作品名单，在中国纪录片大会相关版块展映推荐，获得过国内外知名纪录片奖项的作品予以优先考虑。重大理论文献片须取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颁发的《理论文献影视片播出许可证》。
5.电视剧剧本扶持申报项目原则上应为2021年9月30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获得备案公示。电视剧摄制宣推扶持申报项目原则上应为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开机拍摄。电视剧奖励申报项目原则上应为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获得飞天奖，或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首播，或在影响力较大的省级综合上星频道黄金时段首播且社会舆论评价良好的项目。
[bookmark: _GoBack]6. 网络原创视听作品原则上应为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创作生产或上线播出的节目。参评作品应为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其中，网络剧、网络微短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申报剧本扶持、摄制宣推扶持，应获得重点网络影视剧规划备案号，申报奖励应获得重点网络影视剧上线备案号，并已上线播出；网络纪录片、网络综艺节目、网络专题节目申报奖励应按要求获得上线备案号。网络短视频系列节目、网络音频节目（含广播剧）申报奖励需已上线播出。往年获奖作品不能重复上报。获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优秀网络视听节目扶持推优的获奖作品予以优先考虑。
五、申报方式
（一）申报时间
2023年1月6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止（第一批项目申报截至3月31日，4月进行评审；第二批项目申报截至6月30日，7月进行评审）。申报机构须在规定期限内，按申报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二）材料寄送地址及联系方式
项目申报材料（详见附件）全部以EMS邮寄的方式提交。
寄送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55号新闻出版大厦一期808；联系人：石老师；联系电话：64081043。
（三）咨询联系方式
申报机构如有问题，可通过电话咨询。
1.电视剧作品咨询联系人：颜老师；联系电话： 64081231。
2.电视纪录片作品咨询联系人：徐老师，毛老师；联系电话：64081316。
3.广播电视节目、电视动画片作品咨询联系人：汪老师；联系电话：65157723。
4. 网络剧、网络微短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崔老师，联系电话：64029067。
5.网络纪录片、网络综艺节目、网络专题节目：王老师，联系电话：64026940。
6.网络短视频系列节目、网络音频节目（含广播剧）：李老师，联系电话：65155275。
六、项目评审安排与工作流程
(一)资格认定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组织北京广播影视交流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交流中心”）和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各相关业务部门（以下简称“局业务部门”）开展资格认定工作和项目汇总工作。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  
(二)专家评审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交流中心和局业务部门对申报项目集中组织专家评审，专家评审分为初评和复评。
(三)理事会审议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组织交流中心汇总专家评审意见后，提交基金理事会审议。
(四)公示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根据理事会决议，对拟扶持项目进行筛重和公示，公示期7天。
公示期间，申报主体对不予资助决定有异议的，可自公示之日起15日内向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提出书面意见。对评审专家的艺术或学术判断有不同意见，不得作为提出复查请求的理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应自收到意见之日起60日内完成审查并书面回复。
(五)签约实施
1.确定申报项目为立项资助项目后，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将与申报主体签订《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项目资助协议》，并按照协议规定方式拨付资金。申报主体按协议约定缴纳履约保证金。
2.申报项目获得资助后，申报主体应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有关要求，积极参加本市公益性文化活动。  
(六)项目验收与监督
1.2023年度扶持项目应在协议规定期限内向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各业务部门申请结项验收，各业务部门对资助项目成果进行检查、评审和验收，并向基金办提报结项验收报告。如确需延期完成，须在协议规定期限届满前3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申请延期，获得批准后方可延期。
2.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会同各业务部门按照《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项目资助管理办法》《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财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资助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并组织对资助项目进行审计验收。申报主体须自觉接受绩效、审计等。验收合格的，按照协议约定退还履约保证金。
3.申报主体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有权对该项目重新审核，并视情节轻重分别或同时采取暂缓拨款、终止拨款、追回部分或全部资助款项、撤销对该项目的资助以及暂停申报主体三年申报资格等相应措施，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1）在项目申报及实施过程中，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
（2）擅自调整项目实施内容、经费支出、结项成果的；
（3）弄虚作假、挪用资助资金的；
（4）擅自将注册地址和扶持项目迁往外地的；
（5）拒不配合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开展绩效审计监督等工作，或发生其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6）其他违反《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项目资助协议》约定的。
七、不予资助情形
（一）思想艺术品质不高；
（二）存在知识产权等法律争议，或者正在进行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的重大诉讼、仲裁的；
（三）因涉嫌违法行为正在被有关部门调查或侦查，或者被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目录的；
（四）获得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后，存在违反基金管理使用规定行为的。
八、其他
（一）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拥有该作品党委政府类文艺评奖（如“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星光奖等）的报奖权。
（二）获得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的项目，均应在作品显著位置注明“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三）资助项目结项验收时，申报主体须按要求提交完整成果和资料。
（四）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对申报主体在项目申报、实施过程中与第三方产生的纠纷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五) 申报主体应如实填写信息，对于提供虚假材料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当年申报资格，且三年内不得申报基金支持，并在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六）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对本指南拥有最终解释权。
（七）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1.《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优秀电视剧项目申报说明及材料模板》
2.《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优秀电视纪录片、电视动画片、广播电视节目项目申报说明及材料模板》
3.《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优秀网络视听节目项目申报说明及材料模板》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
2023年1月13日

